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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尖旺區議會第 54 / 2012 號文件 
    

    

2012201220122012 至至至至 2015201520152015 年度油尖旺區議會年度油尖旺區議會年度油尖旺區議會年度油尖旺區議會    

 

六千六千六千六千元元元元「「「「派錢派錢派錢派錢」」」」計劃有漏網之魚計劃有漏網之魚計劃有漏網之魚計劃有漏網之魚    未能利民舒困未能利民舒困未能利民舒困未能利民舒困    

不少市民投訴被歧視不少市民投訴被歧視不少市民投訴被歧視不少市民投訴被歧視    未能領取未能領取未能領取未能領取「「「「關愛基金新來港津貼關愛基金新來港津貼關愛基金新來港津貼關愛基金新來港津貼」」」」    

    

  本人較早前接獲多名市民的求助，表示自己雖已居港滿 7 年，但因各種特殊原因(如干

犯了輕微罪行或國籍原因)，被入境處附加條件，使居港年期要重新計算，而無法取得香港

永久性居民身份証，繼而無法於「$6,000 計劃」中領款，故改為申領關愛基金下之「新來

港津貼」。 

  可是，當他們向關愛基金提出申請後，卻收到民政事務局的通知，指他們於 2012 年 3

月 31 日已來港定居 7 年或以上，故不獲批准其申請。本人曾致電到該局查詢，得到的答覆

竟是「政策所限，未能處理」。 

  如此政策，使一些因各種原因而未能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証，但又居港逾七年者，

被褫奪了領取$6,000 津貼的資格！長居海外而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的移民，他們不用

繳納香港的稅款，便可得到$6,000 的款項，但該批長居香港並領有香港身份証的人士，卻

未能取得$6,000 津貼！此政策造成不公及歧視！ 

  由於包括民政事務局及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在內的主事決策局及部門的粗疏，未有照顧

社會不同階層，故本人相信全香港可能會有不少市民，因此而被褫奪領取$6,000 津貼的資

格。此舉無疑違背了$6,000 津貼利民舒困的精神！ 

  據本人所知，當局沒有確實答覆這批人士的領款安排，而關愛基金和「$6,000 元計劃」

也沒有妥善處理及提供任何解決的方法。 

  香港主要報章亦有報導此事，但當局至今仍未有任何解釋。據《東方日報》報道，雖

然關愛基金福利小組主席周永新曾表示，基金秘書處已承諾深入研究，部分個案會彈性處

理，但本人曾多次致函予民政事務局曾德成局長查詢，惟至今仍未獲得確實的答覆及有關

檢討的結果。 

 

故此故此故此故此，，，，本人要求本人要求本人要求本人要求：：：：    

1.民政事務局及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應作出協調，並盡快修改條件，讓所有持香港身份証的

人士，皆能從「$6,000 計劃」或「關愛基金新來港津貼」申領$6,000 元款項。 

 

文件提呈文件提呈文件提呈文件提呈：：：：    

本文件將於 2012 年 4月 26 日舉行之油尖旺區議會會議上供全體議員討論，並要求民政事

務局、關愛基金及財經事務及庫務局代表出席上述會議，並作出回應。 

 

  現附上一則東方日報於 2012 年 1 月 24 日 A15 版報道的《關愛基金派錢歧視釋囚》

(http://www.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20124/00176_009.html)報道，以備參

考。 

油尖旺區議員 

 

 

陳偉強 

2012 年 4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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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報：關愛基金派錢歧視釋囚 (東方日報，2012 年 1 月 24 日，A1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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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愛基金派錢歧視釋囚 (東方日報，2012年 1月 24日) 

 【記者陳兆豪】關愛基金被指「冇愛心」，基金向新移民派發六千元，卻規定申請者須居港未滿七年，結果令一批居港逾七年，因被法庭判入獄及入住精神病院而未符永久居民資格的人士無法受惠。立法會議員王國興指當局應酌情處理個案「唔應該咁官僚」，若涉及人數眾多便應修訂條件。 

 獲釋後居港期重新計 

Y女士○三年持單程證來港，○六年持刀意圖襲擊丈夫罪成被判入青山精神病院，被入境處附加條件居港年期要重新計起，明年才取得永久居民資格，故不符政府派發六千元資格，遂改向關愛基金申領六千元，詎料基金只向今年三月底來港定居未滿七年者派錢，惟她身患子宮肌腺炎，醫生建議她切除子宮，手術費約一萬四千元，故急需六千元補貼。協助她的油尖旺區議員陳偉強批評當局做法粗疏，未有照顧社會不同階層，要求盡快修改條件，據他所知另有十多宗類似個案。 

 呂先生八○年抵壘政策取消前偷渡來港，但卅年來不斷干犯爆竊及毒品案入獄，至今未取得永久居民資格，去年八月出獄後一直失業，早前向基金申領六千元被拒，「關愛乜嘢，我係犯過錯，已受罰坐監，政府講更生得個噏字，始終歧視釋囚！」他打算聯絡其他申請被拒的釋囚，揚言要在新政府總部「門常開」跳下來示威。 

 承諾會彈性處理補鑊 關愛基金福利小組主席周永新接受查詢時指，基金督導委員會初期討論派發六千元時，只設三項條件，包括今年三月底前年屆十八歲、來自低收入家庭及未取得永久居民身份的香港居民，並無討論「來港定居未滿七年」等字眼。基金曾接獲一、兩類似上述情況的個案，基金秘書處已承諾深入研究，部分個案會彈性處理，呼籲有關人士提出上訴申請。 

 關愛基金秘書處回覆指，秘書處截至去年底總共收到十四萬五千份申請表，並在去年十二月起向不符資格的申請人發出約一千九百份通知書，申請人若不同意結果，可在收到通知書七日內以書面向上訴小組提出上訴申請，基金接獲的上訴個案約一百三十宗。 

 


